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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应求解于实际

言轻

2012-4-16 21:41:48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13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先后派出4支民族访问团分赴西南、

中南等地区。1950年7月，正在思考大西南民族问题的邓小平专门邀请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费孝通先生到办公室摆谈民族

问题，并对费孝通先生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当前，我国民族发展的客观实际是民族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和民族内部的非均衡发展同时存在。而在政策层面和传统学术意义

上，“民族”被当做是一个边界清晰、认同同质、经济社会发展一致的共同体，其弊端在于夸大了民族内部各方面的一致性，而

忽视了民族内部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共性。在现实社会的很多空间，尤其是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环境

空间的情况下，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大多只停留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方面，而在经济社会水平上则是基本一致或相似的。如果再从不

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角度进行比照，发展的非均衡性就体现得更加复杂多样了。因此，按照抽象的、外部有差异而内部无差别

的“民族”制定政策，却按照现实的、外部有共性而内部有差别的“民族”评价政策，自然会对一项具体政策的公平性提出质

疑。 

  在各民族群体和不同民族成员个体非均衡发展并存的复杂场域下，如果单纯依据某种“主义”或某个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成败

的模式进行争论，其实际意义是不大的，由此产生的信服力也是有限的。因为权衡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认知差异的根本出路在于

调查研究。要就某项民族政策的适用范围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进而再提出改进的意见。能够支撑学理层面

争辩的不是“本本”、“主义”，而是田野调查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民族经济社会实际求解的过程，恰恰正是了解民族政策客

观实践环境、消解学理主观臆测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自我判断进行证实证伪的过程。 

  多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民族政策设计大多是宏观的、原则性的，是针对民族群体的，这与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所处的阶段，各

民族之间整体差异明显的现实是相切合的。而随着各民族成员的交互流动，各民族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原有的民族政策精神、

原则应该与社会整体的公正、公平、正义原则相交汇，并以更加具体、更加微观、更加实际的政策体现出来，以此修正仅以民族

身份为依据而忽视民族内部个体差异所产生的政策评价分歧。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不同地区确立和实施的时间是不同的（不同地区获得解放、完成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改造

的时间不同），政策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发挥也是不同的。这再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的进度、程度相交织、叠

合，就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民族发展景观。带着关于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认知差异，向民族发展的实际求解，就是

要充分体验我国当前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进而实施政策改进和认知修正。 

  总之，面对我国当前复杂的民族发展现实，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需要责任、情怀与智慧。辩而求真、学以致

用、服务现实是从事和关注民族理论研究的同仁们当以共同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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